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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闽市监反垄断〔2023〕124号

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开展第二批
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：

根据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组织申报第二批全国商业秘密保护

创新试点的通知》（国市监竞争函〔2023〕26号，下称《通知》，

见附件）要求，省市场监管局现组织开展第二批全国商业秘密保

护创新试点申报工作，请按照以下工作要求，结合实际抓好落实。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。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工作是贯彻落实

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强商业秘密保护的决策，全面落实中央经

济工作会议关于加强反不正当竞争要求的重要举措。获选试点地

区是体现地区创新能力、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，也是进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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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造创新高地、提升国际竞争力、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的重要动

力和有力抓手，各地要充分重视并认真做好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

新试点申报工作。

二、积极申报争取。此次创新试点以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城

市、地级市、直辖市市辖区（县）为单位开展，由地方人民政府

提出申请。请各地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报告，力争地方政府积极

牵头开展创新试点申报工作，根据本地区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工

作方案。

三、加强宣传贯彻。充分发挥反不正当竞争联席会议工作机

制作用，加大宣传贯彻力度，对创新试点工作重要意义、评选条

件等积极展开全面宣传。群策群力，克服时间紧、任务重等困难，

争取在第二批创新试点申报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。在开展创新试

点申报工作中，各地要和省市场监管局保持密切沟通联系。

创新试点工作方案经所在地市级市场监管局初步评估筛选

后，于 2023年 5月 20日前上报省市场监管局。

联系人：张凌云（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处），联系电话：

0591—87580351。

附件：1.市场监管总局关于组织申报第二批全国商业秘密保

护创新试点的通知（国市监竞争函〔2023〕26号）

2.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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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方案的通知（国市监竞争发〔2023〕26号）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年 4月 2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 4月 28日印发


